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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在家庭中傳遞信仰的文章的第二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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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信仰傳承下去 (一)
當我們盡力在信仰中將孩子扶養長大時，「我們不能將教義的種子與虔誠的種子區分開來。」［1］知識必須有德行伴隨，智慧也必須有感情伴隨。特別在這方面，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都必須保持警醒，以確保孩子的心靈有和諧的成長。單在幾項虔誠的活動上面包裹一層薄薄的教義是不足夠的，對教義有認識，但卻不能堅信要給天主應有的崇拜、花時間做祈禱、完全地活出信仰的要求和做使徒工作，也是不夠的。教義必須能產生具體的，在每天生活中實踐出來的定志，真正地承諾去愛主愛人。
信仰教育的一個關鍵，是父母的典範。父母要跟孩子一起祈禱(例如晨禱、晚禱及飯前飯後經)，並在家庭生活中適當地重視信仰 (例如在假日望彌撒、審慎地選擇去度假的地方)，以自然的方式去教導孩子如何將他們對耶穌的愛傳播給他人。這樣，父母將「穿透小孩心中的最深處，並留下日後難以抹滅的印記。」［2］
父母需要花時間在孩子身上。「時間就是生命，」［3］讓基督的生命臨在於他們靈魂之中，是父母可以給孩子最好的禮物。這可以包括跟他們一起散步，出外郊遊，跟他們聊聊他們的一些小憂慮或矛盾。為了努力傳遞信仰給他們，關鍵是要跟他們在一起，並為他們祈禱；如果犯了錯，就要請他們原諒。而孩子得到父母原諒的經歷也是很重要的，這可以讓他們更加確信，父母對他們的愛是無條件的。
職業：父母

教宗本篤十六世提醒我們「孩子從年幼時就需要天主；他們有能力感受到天主的偉大，體會到祈禱和禮儀的價值，並能感受到善與惡的差異。願你們成為好的嚮導，在信仰中、在對天主的認知中、在與祂的友誼中、和在知道如何辨別善惡中，陪伴著他們。從他們最幼小的時候，就開始在信仰中陪伴著他們吧。」［4］
幫助孩子去達到信仰與行為的合一是有挑戰性的，不能只用即興的方式去處理，而是需要事先的審慎規劃，一種「專業的心態」。救恩的訊息影響到全人，需要根植於接收它的人的腦袋與內心之中。接收它的人是我們所摯愛的人，而且關乎的是孩子與天主的友誼，因此需要我們去盡最大的努力。天主依靠我們的努力，去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得到祂的教導，讓他們可以獲得祂所賜予的恩寵，並讓祂在他們的靈魂中居住。因此，我們把救恩傳給他們的方式，不是外加的或次要的，而是最核心的。
要成為一個好醫生，單單在診所裡坐著等待病人出現是不夠的。好的醫生必須學習、閱讀、思考、問問題、做研究和參加研討會。父母教養孩子也應如此：父母需要花時間去改進他們的教育子女的工作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我們需要理論和實用的知識，最重要的，是把這一切付諸行動的意志。這或許不簡單，但我們不能以其他的責任作為藉口來自欺欺人：我們每天都要找出幾分鐘，在假期時找出幾小時的時間，來提升我們教養子女的技巧。
這方面的資源並不缺乏，不少方向正確的書籍、錄影帶及網站，都很容易地提供許多有關如何成為更好的父母的好建議。家庭的定向課程特別有幫助，因為它提供的不止是知識或技巧，還包括許多有關養育兒女及改善個人、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真實經歷。清楚認知孩子每個年齡階段的特色，和每個年齡階段的孩子所身處的環境，是非常有幫助的。歸根究底，就是如何更深入地認識自己的孩子，好讓父母能更縝密和更負責任地教養孩子。
展現信仰的美善
幫助孩子將信仰深植於心中，需要向他們展現如何活出信仰的美善。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當然需要給孩子設定目標，但是他們同時也需要向孩子展現德行和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美善。他們需要幫孩子去開拓視野，而不只是定立規矩和禁制。否則我們會給他們一個錯誤的印象，就是信仰只是一連串艱難且冰冷的嚴規，是一種阻礙而非助力，或是一張罪與責的清單。這樣，孩子很容易只看到「道路上崎嶇不平的部分，而未能將耶穌的承諾：『我的軛是甜美的』放在心上」。［5］相反，我們要讓他們瞭解，天主的誡命，帶給我們力量，去達到更圓滿的個人發展。誡命不是負面的禁制，而是強化我們在家庭和社會的人際關係裡的生命、信任與平安的確實方法。我們是要仿效耶穌，遵守真福八端的訓勉。
所以，經常把做一些不願做的事，或履行一些繁重的職責，跟超性的動機連結在一起是不對的。例如叫孩子喝完一碗湯，以作為給天主的一個奉獻，這樣做不一定有幫助。依照他們的年齡和虔敬的程度，或許這是適當的方式，但我們也應該嘗試提供其他的理由。天主不能被視為善變的行為的「敵人」，倒是我們要幫孩子克服他們的怪念頭，以便他們能過快樂的生活，不執著於物質，並能愛主愛人。
當一個基督化家庭的成員在愛的基礎上和諧相處，以笑容待人接物，忘記自己小小的需要而去關心別人，就是傳送對基督的信和愛的最有效方法。「他們需要忘記那微不足道的，但卻被自私所無限地放大的小衝突，也要把愛德放進家庭生活所需的小小服務當中。」［6］
以忘記自我作為生活的指引，是非常吸引年輕人的一種理想。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有時候並不相信這一點，或許是因為在這一方面，我們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。秘訣在於將陶成的目標跟要達到這些目標的理由相連結，讓孩子瞭解到，並樂於去為了幫助朋友，或做一個有用或有勇氣的人…。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所關心的事情。當我們給他解釋為何要保持貞潔、中庸之道、勤奮、輕看世物、謹慎上網、慎用時間於電玩上時，我們可以用這些事情作為基礎。
這樣，孩子會感受到基督的訊息所自有的美麗和理性。孩子會發現，天主不只是家長在家裡要他們做某些工作的「工具」，而是他們在天上的父親，祂瘋狂地愛著他們，而他們也要愛和欽崇的。祂是宇宙的主宰，連我們的存在也有賴祂，祂是良善的主人、我們的良師益友，祂不會讓我們失望，而我們也不該讓祂失望。
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道路
最重要的是，培養小孩的信仰，意味著教導他們怎樣將一生成為敬拜天主的一項工作。正如梵二所教導的：「如果沒有造物主，受造物就會消失。」［7］我們在敬拜和欽崇中會找到個人成熟的真正基礎：「如果人拒絕敬拜天主，他們只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敬拜自己，正如人類的歷史所呈現的：權力、歡愉、財富、科學、美貌。」［8］培養孩子虔敬的態度，需要讓他們跟耶穌面對面，甚至在年幼就開始，幫助他們跟耶穌作個人的交說。和孩子一起祈禱，其實只是告訴他們關於耶穌和祂的同伴們的事，或是利用一些日常的事物去引導他們把自己置身於福音的場景中。
培養孩子們虔敬之心，就是要幫助他們心內常常想著耶穌，跟祂談論每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好事或壞事，也就是說教導他們如何傾聽良知的聲音，透過這聲音，天主會顯示祂的意志，他們要把它付諸行動。當孩子們看到父母如何和天主談話，並且努力讓天主臨在於他們每日的生活中，孩子們就會潛移默化地學到這些習慣。事實上，信仰並不是一連串的責任，不是一本必須牢記的要理問答，而是我們全心全意相信的，我們信賴的耶穌。如果我們要讓孩子們相信，改變了全人類的，讓人類變得更高貴的，是耶穌的一生，孩子們應該看到，我們自己的生命也被耶穌改變了。作為一個良好的信仰傳播人，我們應該在自己的生活中顯現出與耶穌的緊密關係。［9］作為一個良好的父母，最重要的是去作為一個良善的，為成聖而努力的人。孩子們很快會看到這點，會欽佩父母的努力，並且會嘗試去模仿他們。
良好的父母，想要他們的孩子出人頭地，並且在生活的每一層面：工作、文化、情緒等等都能快樂。所以很自然地，父母不會要求孩子在信仰上滿足於平庸。天主在每一個人身上的計畫是偉大且神聖的。我們能給他人，特別是自己的孩子最偉大的服務，就是給予他所需要的協助，去找出天主要他做什麼，和去充分地回應身為基督徒的召叫。這不是一件次要的，可以讓我們多一點快樂的事，而是影嚮著個人整體的生命的事。
尋找個人成聖的召叫的具體方法，就像尋找一塊白色的石頭，上面刻著沒有人知道的，只有收到的人才知道的新名字。［10］也就是尋找個人的，讓個人的存在變得有意義的真理。每一個人的，和許多其他人的快樂，都有賴於他能否慷慨地回應天主對他的要求。
孩子的聖召，和父母親的聖召
信仰本質上是人自由的決擇，不能強加諸人，就是間接地，用「無可抗拒」的辯証也不能。信仰是一份建基於天主奇妙的恩寵，和個人自由的回應的禮物。因此，基督化的父母需要勤奮地為自己的孩子祈禱，好使他們在孩子的靈魂所播下的信仰種子可以長大和結出果實。聖神經常會運用這些神聖的願望，在基督化的家庭裡培育出各種不同的聖召，造福整個聖教會。
孩子的聖召，可能會要父母放棄他們早已準備好的，緊密地藏於心底的計畫。「一個小孩出生後不久，媽媽就開始想著如何幫他找個好對象，他們該怎麼做這做那。爸爸就想著怎樣安排兒子的專職或事業。他倆都會各自編寫著自己的『小說』，一本令人陶醉的浪漫小說。接著，孩子長大了，很聰明又良善，因為他的父母也很良善，孩子卻告訴父母：『我對你們編寫的那本小說並沒有興趣。』」［11］
孩子的聖召，是身為父母的奇妙聖召的一部分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一個孩子的聖召是有兩個層次的：一個是孩子奉獻自己給天主，另一個則是父母把孩子奉獻給天主。有時，父母的功勞，比孩子的功勞還大，因為天主要求了他們把自己的摯愛奉獻出來，而他們甘之如飴地這樣做了。
因此，孩子的聖召成了「神聖的驕傲的理由」［12］，引領著父母用祈禱和愛心去幫助他們。正如真福若望保祿二世強調的：「你們要確保對家庭中的聖召抱持開放態度。要祈求天主施恩，召叫一個、多個自己家庭內的成員去服事祂，作為衪特別的愛的記號。你們要以喜樂與熱切之情去活出信仰，以鼓勵聖召的出現。當一個兒子或女兒、兄弟或姊妹決定在一條特別的道路上追隨基督時，你們要慷慨，幫助他們的聖召扎根並成長茁壯。全心全意支持他們在自由意識下所做的決定。」［13］
將自己奉獻給天主的這個決定，是自然而然地出於基督化培育的溫床，而且可以被視為它的高峰。透過父母愛心的澆灌，家庭成為一個真正的，聖神在它內賜下祂的神恩的地上的教會［14］。這樣，父母的教育角色便超越家庭的範疇，在以前抗拒基督的環境中，成為一個神聖生活的泉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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